
基隆市 108年度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國中組)實施計畫 

一、依據：基隆市生命教育長程計畫具體實施方案。 

二、目的： 

(一) 擴展生命教育議題相關活動，引導學生了解並探索生命意義，進而尊重生命、

熱愛生命、豐富生命內涵。 

(二) 強化生命教育師資培訓，以推展生命教育之課程與教學，並鼓勵教師發展融

入式之教材或教學模式。 

(三) 推動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三級預防與處理機制之建置與研討。 

三、辦理機關： 

(一) 指導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機關：基隆市政府。 

(三) 承辦學校：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四、組織與執掌： 

職稱 姓名 工作內容 

國

中

組 

組長 鄭裕成 主辦中心學校各項業務 

執行秘書 林麗玲 承辦中心學校各項業務 

組員 簡心怡 協辦中心學校各項業務 

秘書 張兆文 督導辦理中心學校各項業務 

五、組織功能： 

(一) 訂定中心學校組織執掌、功能，促進生命教育研究及發展，持續進行本市生

命教育網站之維護及資料更新，並利用該網站之平台，擴展本年度生命教育

議題相關活動，強化各級學校教師之資源分享與利用，促進校際間之橫向聯

繫及資源分享功能。 

(二) 整理本市生命教育歷年執行之計畫、專案與推動方案等，並建立本市生命教

育師資人才庫，置於生命教育網頁，以宣傳生命教育成果。 

(三) 開發與蒐集生命教育、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防治工作相關教案教材、宣傳資

料及資訊…等，提供各學校推展生命教育工作及辦理相關活動資料。 

(四) 本年度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學校之生命教育相關書籍及公播版 DVD影帶，予各

級學校借閱及運用。 

(五) 建置校園憂鬱及自我傷害預防與處理機制及辦理各項生命教育相關議題研討

會議(含規劃師生壓力調適、心理健康促進方案及自殺防治守門員課程)。 

(六) 經營具學校本位特色之生命教育課程與校園整體營造，開發具在地與校本特

色生命教育推動模式。 

(七) 辦理生命教育小組追蹤輔導訪視，分組會議併入輔導團會議辦理。 

  



 

六、年度工作期程表： 

重要議題 辦理內容 實施時間 

訂定年度工作計畫 

1.擬定 108年度工作計畫。 

2.強化中心學校之功能運作及聯繫，協助建立生命教育師資人才

庫。 

107.11 

規劃學生壓力調適

及心理健康促進方

案 

1.辦理學生壓力調適及心理健康促進計畫議題研討會。 

2.辦理體驗訓練、好文欣賞、參觀學習、影片欣賞及社區服務等。 

3.由教師規劃於綜合活動及融入各領域之教學計畫。 

4.鼓勵教師參加生命教育教材、教案設計比賽。 

5.辦理學生生命教育體驗活動。 

6.辦理自殺防治守門員講座。 

108.01 

│ 

108.12 

辦理推動生命教育

議題相關活動 

督責各校辦理各項親師生生命教育與憂鬱自傷防治活動，包含重

要內涵如下： 

1.生命關懷與實踐 

(1)生命意義、目標與理想的探問。 

(2)生死教育、死亡教育。 

(3)自我傷害防治教育。 

2.倫理道德培養 

(1)多元價值觀培養、成熟道德思維與判斷的培養。 

(2)品德教育。 

(3)民主法治教育。 

(4)公民教育。  

3.情緒與壓力管理、挫折容忍力培養等議題。 

108.01 

│ 

108.12 

生命教育議題融入

教學教案設計甄選

活動 

1.提升教師課程與教材研發風氣，擴展生命教育議題相關活動，

並增進學生心理健康，建置學生憂鬱及自我傷害三級預防。 

2.鼓勵教師研發生命教育議題之各學科融入式教材，創造多元彈

性教材與教學方法。 

3.鼓勵學校經營具學校本位特色之生命教育課程與校園整體營

造，開發具在地與校本特色之生命教育推動模式。 

108.04 

│ 

108.07 

建置生命教育資源

平台，強化校際間

之橫向聯繫 

1.建置生命教育網站，更新本市生命教育相關資訊，提供教師意

見交流平台。 

2.彙整各校生命教育議題相關活動，提供各校觀摩。 

3.提供生命教育中心學校之生命教育相關書籍及公播版 DVD影

帶，予各級學校展出、借閱及運用。 

108.01 

│ 

108.12 

建立生命教育師資

人才庫 

1.鼓勵教師參加生命教育學分班進修。 

2.彙整本市具生命教育科(含進修中)之教師，建置於生命教育網站

師資人才庫，供各校諮詢或教學分享。 

108.01 

│ 

108.12 

檢核與成果發表 
1.彙編各校之活動照片。 

2.成果發表。 
108.12 

七、辦理本案有功人員由市府核定後辦理敘獎事宜。 

八、經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或市政府相關經費項下補助。 

九、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本府得適時修正之。 

 


